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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粤破终 2号

上诉人（一审申请人）：段某，男，1984年 7月 24日出生，

汉族，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。

上诉人段某申请破产重整一案，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

法院（2025）粤 03破申 1394号（个 941）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

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段某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裁定，裁定受理段某的个人破产重

整申请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查本案。事实与理由：（一）一审

法院称段某的部分债务产生于与其前配偶婚姻存续期间，但段某

仅以个人财产偿还共同债务无法公平保障债权人权益与事实不

符。段某与前配偶已经离婚，且案涉债务系段某个人债务，并非

夫妻共同债务，而前配偶对债务情况不知情也从未签字，要求前

配偶对段某名下的个人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显然没有事实与法律

依据，而段某在此情况下愿意以个人财产偿还债务，属于保障债

权人的合法权益，而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无法保障债权人权益。

一审法院以此不予受理段某的个人破产申请对段某来说显失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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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，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。（二）一审法院未查清段某基本情

况，以段某债务清偿方案未体现尽力偿债意愿为由不予受理，属

于事实认定错误，法律适用不当，应当予以纠正。段某因子女教

育、亲人疾病、生活消费、投资创业等各项因素导致债务越来越

高，但段某愿尽最大能力偿还债务，保障还款。虽然段某申请保

留车辆，但不能代表段某未尽力偿债，段某名下车辆残值不高，

出售价值较低，且会极大影响段某正常工作、生活以及通过车辆

获得其他提高收入的方式。另外，段某提供的重整方案载明五年

共计偿还 39万元，而债务本金约为 45万元，即清偿比例已经高

达 87%，足以体现段某尽力偿债的意愿，在已被受理的个人破产

重整案件中，部分当事人的清偿比例尚未达到该比例，恳请法院

根据段某的收入支出情况评估段某的还款能力，段某已尽一切努

力清偿债务。一审法院未查清段某的收入、支出等基本情况，未

评估段某提供的债务清偿方案是否合法合理，且没有公平的审查

段某的重整方案，属于事实认定不清，法律适用错误，应当予以

纠正。（三）段某符合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规定的个

人破产申请条件，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段某的申请与条例不符，也

会极大损害债权人的权益。段某已经面临债权人的起诉、催收，

其工作生活已经严重被影响，且债务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等等累

计起来，债务越来越多，使得段某无法通过目前的收入全部清偿。

一审法院不考虑段某的实际情况，以及段某因被银行起诉，执行

催收等导致段某收入降低的风险，在此种情形下，将导致债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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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遭受更大损害，完全背离个人破产制度平衡保护各方权益的

立法宗旨。段某的情况显然属于“诚实而不幸”，恳请法院认真

审查段某的基本情况和个人破产重整方案的可行性，让段某能够

拥有一个“重获新生”的机会。综上所述，段某所陈述的事实以

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段某符合个人破产程序的受理条

件，一审事实认定不清，法律适用错误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请

求判如所请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：

段某陈述：自 2021 年 10 月起投资股票，前后累计投入 35

万元，资金来源于 5万元积蓄、信用卡提供的备用金及额度与平

安某借款 12.7万元，合计 30万元。2021年 11月开始出现亏损，

截止至 2022 年 10 月累计亏损 20 多万元。期间有取出股票的资

金用于信用卡还款。2022年 10月底股票账户剩余市值 4万元已

取出用于还信用卡，加上期间偶尔通过信用卡进行还款，导致投

资负债约 35万元。2022年 3月起，父母生病治疗花费 23000元，

3个孩子上学费用及家庭生活开销合计花费 77000元。因生活消

费、以贷还贷导致负债 10万元左右。2022年 9月开始只能还最

低还款，从 2022年 10月开始出现逾期情况。综上，债务本息合

计 631696.06元，其中本金约 45万元。

段某申报的主要财产和经济状况：段某在深圳某公司就职，

每月收入 11616元。名下有 1辆汽车，估价 15000元。现金、银

行存款、第三方支付平台余额合计 7463.13元；住房公积金余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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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17.27元。

段某的债务清偿计划：债务本息合计 631696.06元，其中本

金约 45万元。计划每月偿还 6500元，五年共计偿还 39万元。

此外，段某的面谈辅导材料显示，其与袁某于 2009 年 2 月

结婚，2024年 10月协议离婚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，

因生产经营、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

偿全部债务的，可以依照本条例进行破产清算、重整或者和解。

第三条规定，依照本条例清理债权债务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、公

平保护、公正高效的原则。段某陈述其因生活消费、炒股导致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整，并提交了债务清

偿方案。经初步审查，段某所负大部分债务系与前配偶婚姻关系

存续期间产生的，但段某现有的重整计划仅以个人名下部分财产

及未来收入偿还共同债务，其重整计划申请保留车辆，但债务本

金并未全部清偿。该债务清偿方案未体现其尽力偿债的意愿，也

未平衡好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。其重整申请不符

合重整受理的条件，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受理。依照《深圳经济特

区个人破产条例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一百零六条规

定，一审法院裁定：不予受理段某的个人破产重整申请。

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。二审中，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

据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争议焦点是段某申请个人破产重整应否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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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。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因生产经营、

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的，可以依照本条例进行破产清算、重整或者和解。”第三条规

定：“依照本条例清理债权债务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、公平保护、

公正高效的原则。”第一百零六条第一、二款规定：“有未来可预

期收入的债务人，可以依照本条例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。申请重

整的，除提交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交重整可行

性报告或者重整计划草案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债务人申请个人破

产重整的，应当证明其具备法定破产原因及其重整计划具备可行

性；人民法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、公平保护、公正高效的法定原

则，综合全案情况予以审查。就破产原因而言，据段某自述，其

负债原因除生活消费外，绝大部分为借款投资股票亏损、借贷还

贷等，超出正常生产经营、生活消费范围，不完全符合《深圳经

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第二条规定的破产原因。就重整计划可行

性而言，段某案涉大部分债务产生于其与其前配偶婚姻关系存续

期间，所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及其具体范围尚不明确，

现段某的重整计划仅以其个人名下部分财产及未来收入偿债，但

并未覆盖全部债务本金，且系在未处置其名下非豁免财产即其车

辆的前提下作出，无法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综上，一审

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段某的个人破产重整申请，并无不当，本院予

以维持。段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本院予以驳回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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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二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 判 长　　　陈中越

审 判 员　　　王泳涌

审 判 员　　　彭惠连

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

法 官 助 理　　　陈海佳

书 记 员　　　李翠微


